
土彈恐襲風險升
水電節點增保安

半年來土製炸彈炸藥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繼搗破黑魔「屠龍小

隊」、V小隊等最激進的暴力

組織後，發現有「勇武派」

自組更神秘的「孤狼式」暴

力恐怖小組，在網上以暗語

溝通，更提供大麻和現金券

招兵買馬，研製更具殺傷力

的襲警武器。新界北總區重

案組在過去48小時行動中，

拘捕任職幼稚園老師、補習

老師、大專生及中學生等成

員，並在旺角搗破武器裝備

倉，首次檢獲土製「水喉通

炸彈」，以及在村屋搗破製

武實驗室，檢獲一批銅水喉

和化學材料等，相信有人策

劃在農曆年前襲擊警方設施

和人員，警方指會剷除該組

織的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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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液體化學液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方召開記者會交代水喉通炸彈案再拘警方召開記者會交代水喉通炸彈案再拘66人及展示檢獲的證物人及展示檢獲的證物。。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方前晚偵破水喉通彈案行動中，
在旺角一劏房單位拘捕大專生。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即場引爆炸彈，升降機
金屬門被炸出一個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發現的水管炸彈長被發現的水管炸彈長
約約88吋及重約吋及重約11..55磅磅，，
內有約內有約4040克炸藥克炸藥，，需需
要即場引爆解除危險要即場引爆解除危險。。

■■計時裝置計時裝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喉通炸彈投擲進一輛喉通炸彈投擲進一輛
私家車的車廂內私家車的車廂內，，足以足以
炸死車上所有人炸死車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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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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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以土製炸彈襲警傷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向保安局質詢
指，農曆新年臨近，關注該局有否制定措施，避免有暴徒在新年期間向市民施襲。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回應指，過去半年有5宗涉及炸彈的案件，香港出現土製炸彈的風險高，要防範本土恐
怖主義風險，警方已為逾25個重要供電和水務基礎設施提供保安建議。至於3間大學被盜危險
化學品令人擔心其保安情況，李家超表示，本港無法例規管學校聘請無刑事案底的人擔任實驗室
工作人員。

李家超：院校須防危險品被盜
根據《危險品條例》第二百九十五章，任何人在未持有有效牌照下，儲存、運送或

使用任何超過豁免量的危險品，即屬違法。消防處也於去年6月至12月期間，就
過量儲存危險品情況進行逾660次巡查，除五金店外，亦涵蓋各大專院校、
汽車維修工場和過量儲存危險品黑點，發現有10宗無牌儲存第五類易燃危
險品個案，即易燃液體個案，消防處亦正跟進相關檢控工作。
修例風波期間，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有多宗具腐蝕性和易

燃的危險品被盜案件，加上中大和理大被暴徒佔
領校園，警方在兩校內檢獲近萬枚汽油彈等危
險品，令外界關注大學儲存危險品的保安。
李家超表示，由於涉事大學需時點算被盜
危險品，故現時未有實際損失數字。
他強調，警方正調查相關案件，包
括調查失物下落，暫未有人被捕。
消防處亦主動與校方聯絡，檢討現
時在大專院校儲存危險品的情況，
提醒各院校要加強保安，如發現危
險品被盜須即時報警。
就危險品被盜，各大專院校亦
已加強儲存危險品的保安，並按
實際需要增聘保安人員及巡邏次
數，以及在個別出入口採取管制措施
等，提升校園的整體保安水平。中學方面則會按照實驗室安全法
律相關的指引制定科學實驗室安全的措施，每所中學均設安全管理機
制，負責制定、處理和監察與實驗室安全水平有關的措施和事項。
不過，李家超指，無論中學或大學，現時並無法例或規則限制學校聘請無

刑事案底的人擔任實驗室工作人員。陳克勤則批評：「幾間大學唔見咗幾
多化學品都唔知、去咗邊又唔知，有冇人被拉都係冇嘅，為社會帶來安
全隱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去年7月20日：荃灣隆盛工廠大廈20樓一單位
●檢獲數公斤TATP烈性炸藥、汽油彈及武器，拘捕3名男子，包括「港獨」分子盧溢
燊，大部分TATP要即場銷毀

去年10月13日：旺角彌敦道與快富街交界
●暴徒用手機遙控引爆藏在花槽中約50克至100克TATP炸藥的炸彈，意圖炸毀警車

去年10月15日：大角咀橡樹街及紅磡黃埔單位
●檢獲6枚汽油彈及原材料，3部無人機及3個遙控投擲器、兩部遙控引爆炸彈的手

機、煙霧餅及信號彈等，拘捕一名17歲學生及一名23歲無業漢

去年11月27日：明愛馬鞍山中學
●兩名17歲及18歲男生報稱參與示威活動時，有人將用錫紙
包裹、重約0.5克的TATP交給他們，男生帶返學校被揭
發，校方報警檢走，涉案兩男生被捕

去年12月9日：皇后大道東華仁書院附近的斜坡
●檢獲兩個遙控炸彈，包括手機、無線電發射

器，10公斤烈性炸藥，證實有完整引爆功
能，疑在遊行期間引爆

去年12月14日：屯門小冷水路
山邊

●一名中學實驗室助理和兩名男子
試爆遙控炸彈，被O記拘捕，檢
獲防護盾、避彈衣、防毒面具和
無線電發射器

今年1月14日：旺角通菜街和上水河壩村
●檢獲水喉通炸彈和製彈原料、實驗設備，拘捕大專
生、中學生、幼稚園老師等1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偵破
黑暴「水喉通炸彈」案，於上水搗破村屋
製彈實驗室，並拘捕29歲姓黃電工，檢獲
硫磺粉和實驗設備。疑犯母親護子心切，
稱自己和兒子早前都有參與遊行示威，又
稱兒子「喜歡研究化學」，又聲稱家中硫
磺是用作驅蛇之用。
被警方懷疑用來研製爆炸品的實驗室，

位於上水河壩村一間有閣樓的村屋，村屋
外圍有鐵絲網及閘門，養有唐狗「看門
口」。姓黃疑犯的母親稱，她是原居民，

村屋為家中祖屋，兩年前一家人和外傭搬
回村屋居住。
黃母稱，兒子自小喜歡理科，尤其數學

及化學，中學畢業後升讀城大文科一年
級，未幾因不適應轉至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讀飛機工程，畢業後曾做裝修，目
前從事電工，已婚及生活穩定。
對兒子因涉炸彈案被捕，黃母稱警方在

村屋檢獲的證物中，不少工具是兒子自行
裝修村屋之用，因為兒子平日喜歡「研究
化學」，所以屋內有量杯之類用品，「佢
平日鍾意將啲嘢溝嚟溝去，我都唔知係
乜」，又聲稱家中的硫磺用作驅蛇，她自
己也曾買硫磺粉回家。
黃的家人憶述，前日中午時分已發現一

名疑似懷孕女子在村屋外窺探，被查問時
聲稱「搵朋友」，有人相信她是喬裝警
員。至晚上8時許，兒子從外返回村屋時，
即遭數名便裝警員撲出制服，同時附近再
有數十名便裝警員出現封鎖村屋。
警員向黃母出示搜查令後入屋通宵調

查，直至昨清晨始檢走大批物品離去。

見兒係咁溝化學品
疑犯母稱「硫磺驅蛇」

爆炸品處理課警司李展超表
示，首次發現的水喉通土製炸
彈在外國較為常見，主要是暴
力恐怖分子用作襲擊政府設施
或策劃非法行動，引爆時會彈

出碎片對接近者造成生命威脅。今次檢獲的
炸彈，初步證實內有炸藥，如用作傷害他
人，需要透過點火或摩擦引爆，但若將它有
如手榴彈般操作，投擲進一輛私家車的車廂
內，足以炸死車上所有人。
案中檢獲的土製水喉通炸彈長8吋，重約

1.5磅。爆炸品處理課人員要在現場的劏房
將約40克炸藥移除，其間曾發生輕微爆炸，
有金屬蓋彈射而出，擊穿大廈防煙鋼門，造
成一個大窿。
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表示，由於土製炸彈

的風險及特性存在太多未知數，如果將炸彈
在鬧市內不斷運輸，對其他地區公眾人士及
交通設施增加風險，所以決定在大廈內即場
引爆，但因劏房內地方狹窄，引爆可能會產
生高熱甚至火球效應，影響大廈其他住戶，
為安全起見需疏散部分居民，再將炸彈移出
走廊在充足安全保護措施下引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場視察，涉案

劏房單位對開走廊地上仍擺有疑似防爆沙
包，劏房門外貼有呼籲業主與警方聯絡的字
條。據鄰居表示，涉案單位原由一名老翁居
住，但老翁搬出後單位被間成3間劏房分租，
自此不斷轉換租客，故不認識劏房租客，只
是不時見有青年出入，估不到原來是「勇武派」
租來收藏炸彈，幸未有發生爆炸意外，否則
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恐襲常見彈種 可炸死全車人

■村屋女戶主極力為兒子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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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該激進「勇武組織」運作模式非
常嚴密及隱蔽，成員不會在「勇武」公

海谷出現。他們在網上以暗語溝通，部分成
員參與過今年元旦旺角區的騷亂。消息稱，
他們當時已被警方鎖定跟蹤。在綜合各方線
索和情報分析，警方相信他們會製造大殺傷
力的炸彈，計劃在農曆年的大型公眾活動
中，襲擊警務人員或警方設施、車輛，企圖
造成大量傷亡。情報顯示，有人提供資助和
大麻毒品當作酬勞，同時提供資金租住旺角
一個劏房單位作為行動基地和物資倉庫。

旺角檢大批裝備燃劑
警方前日中午開始兵分兩路圍捕該組織成
員，在通菜街利民大廈一住宅單位外截查3
名男子，其後攜同法庭手令，將3人帶返單
位搜查，搜出一個用銅水喉製成的土製炸
彈。該炸彈用密封增壓的原理，令爆炸和殺
傷威力巨大。警方在現場也檢獲戰術頭盔，
防彈背心、V煞面具、鐵罐、對講機等和一
批易燃物品及小量大麻。該3名男子包括姓
黃（21歲）城市大學創意媒體三年級學生，
姓余（22歲）公開大學二年級學生，另一名
21歲男子為補習導師。

上水破另一製彈工場
同時，重案組、爆炸品處理課、鑑證科及

重點搜查隊，掩至上水河壩村一村屋搜查，
檢獲一批實驗室設施及用具，包括燒杯、噴
槍、銅製水喉管等，另有高濃度硫酸、雙氧
水、汽油、約重1公斤化學粉末，防毒面
具、眼罩及超市現金券等，相信上址是一個
實驗室，用作生產爆炸品，並當場拘捕一名
29歲姓黃男電工。警方相信有人試圖研製更
大量的水喉通炸彈、計時炸彈以及鏹水彈
等，用來襲警。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昨日根據成員名單，掩
至全港多區再拘捕6名成員，年齡介乎17歲
至23歲，包括一名中學生和一名大專生、一
名幼稚園教師、一名咖啡師傅及兩名無業
者，令被捕人增至10人，他們全部涉嫌串謀
製造爆炸品、藏毒及非法集結罪名通宵扣
查。
新界北總區刑事高級警司陳天柱表示，案
中檢獲的水管型土製炸彈，屬香港開埠以來
首次發現。他譴責暴徒在民居收藏炸彈的行
為非常自私，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好大威脅，
若非警方及時行動制止，後果可能不堪設
想。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任何人非法及惡意製造或管有任何爆
炸品，意圖危害生命或嚴重損害財產，均屬
犯罪，最高刑罰為監禁20年。警方相信仍有
人在逃，會全力追捕將該組織所有成員繩之
以法。


